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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资产范围扩大及其影响

原准则规定借款费用应予以资本化的资产范围只有固定

资产，包括企业自己购买或建造的固定资产，以及委托其他单

位建造的固定资产。

新准则规定借款费用应予以资本化的资产范围包括需要

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或

者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这意

味着生产企业为生产大型机器设备、船舶以及房地产开发企

业为开发房地产等生产周期较长且用于出售的资产而借入的

款项所发生的借款利息允许资本化，计入存货价值，而不再直

接计入当期损益，也不再局限于专门借款所购建的固定资产。

借款费用资本化范围的扩大，不仅包括固定资产，也涵盖

了生产周期较长的存货和投资性房地产。许多先进制造企业，

生产周期较长，生产资金占用多，借款金额大，对这类企业的

存货而言，借款费用已构成其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将借款

费用计入存货成本，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可提高存货的账面价

值，同时减少企业的财务费用。因此，新准则的实施，将对这类

企业的经营状况有一定影响，在短期内会改善这些企业的经

营业绩。从长期来看，将借款费用计入存货成本，随着存货的

销售，这部分借款成本对企业当期损益的影响也会逐渐消除。

但值得注意的是，借款费用资本化范围的扩大对上市的房地

产公司当期的费用没有影响，而对非上市的房地产公司在处

理借款费用时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

响。由于许多先进制造企业的生产周期较长，且借款金额巨

大，因此实施新准则将会提高此类企业的经营业绩，又由于与

生产有关的借款费用数额巨大，将其予以资本化将会影响企

业当期损益。

二、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借款范围扩大及其影响

原准则规定，借款费用予以资本化的借款范围仅为专门

借款，专门借款是指为购建固定资产而专门借入的款项。这种

款项应有明确的用途，即为购置或建造某项固定资产而专门

借入的，并具有标明该用途的借款合同。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专门借入的，但不以购建固定资产为目的的款项，不属于借

款费用准则中规定的专门借款，如为建造作为存货核算的资

产而专门借入的款项，其借款费用不得予以资本化，按照原准

则规定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新准则关于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借款范围除专门借款外，

还包括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占用的一般

借款。这就意味着以各种融资途径借入的借款，只要符合资本

化条件均可予以资本化。

在借款费用资本化中，借款范围的扩大使得在固定资产

建造过程中占用了一般借款的企业，其一般借款的利息费用

也应按照资产支出额的比例计入所购建固定资产的成本，从

而导致企业当期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借款费用增加，计入财

务费用的金额减少。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借款范围扩大将使这

类企业在借款费用资本化当期利润上升，并使企业在固定资

产投入使用后的相当长的期间内随着折旧的计提导致利润

下降。

三、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确定方法的变化及其影响

员援 利息、折价或溢价。主要变化有以下四点：

（1）利息收入的处理。原准则规定，因专门借款而发生的

利息、折价或溢价的摊销和汇兑差额，在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情

况下，应当予以资本化，计入所购建固定资产的成本。但是，在

确定借款费用资本化时，与借款有关的利息收入不得冲减所

购建的固定资产成本，所发生的利息收入直接计入当期财务

费用。新准则规定，专门借款的资本化金额，应当以专门借款

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

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

金额确定。

（2）折价或溢价的摊销方法。原准则规定，如果专门借款

存在折价或溢价，应当将每期应摊销的折价或溢价金额作为

利息的调整额，对资本化率做相应调整。折价或溢价的摊销，

可以采用实际利率法，也可以采用直线法。新准则规定，借款

存在折价或者溢价的，应当按照实际利率法确定每一会计期

间应摊销的折价或者溢价金额，调整每期利息金额。

（3）一般借款利息的处理。原准则仅就专门借款所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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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会计准则第 员苑号———借款费用》（以下简称“新准则”）与原《企业会计准则———借款费用》（以下简称“原

准则”）在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确定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就新准则与原准则之间的差异及其对企业的影响进行

分析。

【关键词】借款费用 资本化 所得税 当期损益



援 财会月刊渊综合冤窑75窑阴

利息允许资本化，而购建固定资产所占用的一般借款的利息，

应当于发生当期确认为费用。新准则规定，为购建或者生产符

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占用了一般借款的，企业应当根据累

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

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予资本化的

利息金额。资本化率应当根据一般借款加权平均利率计算确

定。即购建固定资产所占用的一般借款的利息，应当在发生时

计入资产价值，予以资本化。

（4）利息资本化与资产支出的关系。按照原准则，利息的

资本化金额按如下公式计算：每一会计期间利息的资本化金

额越至当期末止购建固定资产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伊资本化

率。其中，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越移（每笔资产支出金额伊每

笔资产支出占用的天数 辕 会计期间涵盖的天数），即利息的资

本化金额的计算要与资产支出挂钩。而在新准则中规定，在资

本化期间内，专门借款的利息（包括折价或溢价的摊销）资本

化金额，未要求与资产支出相挂钩，即在资本化期间内，专门

借款利息减去相关收益后的金额允许全部计入资产价值。

圆援 辅助费用。原准则规定，因安排专门借款而发生的辅

助费用，如果金额较大的，属于在所购建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之前发生的，应当在发生时计入所购建固定资产的

成本；在所购建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后发生的，直

接计入当期财务费用。对于金额较小的辅助费用，也可于发生

当期直接计入财务费用。新准则规定，专门借款发生的辅助费

用，在资本化期间，应当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予以资本化；

在资本化期间之后发生的，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新准则中不

再区分专门借款辅助费用的金额大小，但对于一般借款的辅

助费用，则在发生时根据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不

予以资本化。

四、新准则与所得税法对借款费用的处理趋同

员援 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资产范围趋同。《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办法》规定，为购置、建造和生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而发

生的借款费用和为开发房地产而借入资金所发生的借款费用

都应当资本化。通过上述对新准则变化的阐述就借款费用资

本化的范围而言，新准则与《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规

定趋同。

圆援 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借款范围趋同。《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办法》规定，借款费用是纳税人为经营活动的需要承担

的、与借入资金相关的利息费用，包括：譹訛长期、短期借款的利

息；譺訛与债券相关的折价或溢价的摊销；譻訛安排借款时发生

的辅助费用的摊销；譼訛与借入资金有关，作为利息费用调整额

的外币借款产生的差额。也就是说，《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

法》规定允许资本化的借款范围不再限于专门借款与新准则规

定允许资本化的借款范围趋同，只要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均可

予以资本化。

猿援 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确定趋同。《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办法》规定，借款费用包括与借入资金有关，作为利息费

用调整额的外币借款产生的差额。有关资产交付使用后发生

的借款费用，可在发生当期扣除。纳税人借款未指明用途的，

其借款费用应按经营性活动和资本性支出占用资金的比例，

合理计算应计入有关资产成本的借款费用和可直接扣除的

借款费用。这意味着《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规定借款费

用的资本化金额与新准则规定趋同，其利息支出不与资产支

出挂钩，占用的一般借款应按规定的计算方法确定。

源援 存在的差异。新准则与所得税法对借款费用的处理趋

同，这表明新准则的实施减少了企业借款费用纳税调整的问

题。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准则与所得税法在借款费用的处理上

仍存在差异，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员）借款费用中的利息费用。新准则规定，符合资本化条

件发生的借款费用均应计入资产价值，但并未专门规定借款

的借入渠道是金融机构还是非金融机构，以及利率的高低。

而相关税法规定，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

的利息支出，按照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

息支出，包括纳税人之间相互拆借的利息支出，按照不高于

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

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因此，对于从非金融机构借款而发生

的利息支出，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是不同的，纳税时要进行

调整。

（圆）借款费用资本化开始、暂停、停止的时间问题。譹訛开始

资本化。原准则规定了资本化期间，即开始资本化到停止资本

化期间。其中，开始资本化的时间，是指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的

时间：资产支出已经发生；借款费用已经发生；为使资产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活动已经开始。而《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办法》对此未做明确规定。譺訛暂停资本化。原准则对

中断时间如果超过 猿个月，且中断不是购建固定资产过程所

必需的，则中断期间发生的费用应计入当期费用，不应予以资

本化，即暂停资本化。而《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对此也未

做明确规定。譻訛停止资本化。原准则强调的是达到预定可使

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时应当停止资本化。所得税法规定为购置、

建造和生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而发生的借款，在有关资产购

建期间发生的借款费用，作为资本性支出计入有关资产的成

本；有关资产交付使用后发生的借款费用，可在发生当期扣

除。而新准则强调的是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

（猿）一般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确定的差异。对于一般借款

费用，所得税法对其规定为借款费用应按经营性活动和资本

性支出占用资金的比例，合理计算应计入有关资产成本的借

款费用和可直接扣除的借款费用，未对计算方法做明确规定。

而新准则中明确规定，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

产而占用了一般借款的，企业应当根据累计资产支出加权平

均数超过专门借款的部分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

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利息中应予资本化的金额。一般借款的资

本化率应当根据一般借款加权平均利率确定。

主要参考文献

员援财政部援企业会计制度 2001.北京院经济科学出版社袁

圆园园1

2援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 2006援北京院经济科学出版社袁

圆园园6


